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刑事判决书
（2020）沪0120刑初1040号

　　公诉机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。

　　被告人赵某某，男，1974年5月1日出生，汉族，户籍地安徽省，暂住地上海市奉贤

区。

　　辩护人成彦军，上海顺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奉检未检刑诉[2020]1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某犯

猥亵儿童罪，于2020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于2021年5月

13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。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姚倩男出庭支持公诉

，被告人赵某某及其辩护人成彦军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

。

　　公诉机关指控，2020年6月至7月期间，被告人赵某某在其位于本市奉贤区青村镇钱

忠村罗神651号二楼暂住处门外走道内，多次以强行搂抱、亲吻被害人&lt;font

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嘴、脸、颈等部,向被害

人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裸露生殖器等

方式对被害人实施猥亵。

　　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被害人&lt;font class=change

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的陈述、证人王2、缪某某的证言

，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、辨认笔录、常住人口基本信息，被告人赵某某的供述等证

据，据此认为被告人赵某某构成猥亵儿童罪，提请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

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予以惩处。

　　庭审中，被告人赵某某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、罪名无异议，辩护人

提出，被告人赵某某当庭自愿认罪，提请对被告人从轻处罚。

　　经审理查明，2020年6月至7月期间，被告人赵某某在其位于本市奉贤区青村镇钱忠

村罗神651号二楼暂住处门外走道内，多次以强行搂抱、亲吻被害人&lt;font class=change

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(2012年1月生)嘴、脸、颈等部位,或

向被害人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裸露生

殖器等方式对被害人实施猥亵，其中，7月13日晚20时20分许，被告人赵某某在上址对

被害人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强行搂抱

、亲吻，后被害人父母报警，公安机关将被告人传唤到案。

　　上述事实，有公诉机关当庭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：

　　1、被害人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

21&lt;/font&gt;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，2020年7月13日20时20分许，其在父母店里，因要

大便故一人到二楼卫生间去，二楼走道要经过叔叔房间，当时房间门是开的，叔叔看见

其经过就出来从后面双手抱住其肚子，从后面用嘴巴亲其后面脖子、左边脸颊及左边嘴

角，亲了几下后放开其去上厕所，其上好厕所出来，叔叔仍旧等在房间门口，又从后面



双手抱住其用嘴巴亲其脖子后面几下，其让对方不要亲了，对方就放其下楼，其到店里

跟父亲说上面叔叔又亲其了，嘴巴闻到怪味有点恶心，后其父母上去找叔叔，其父亲还

报警了。该叔叔大概两个月前搬过来的，来了后好几次亲其，基本都是其上楼去上厕所

经过他房间门口，房门开着看到其经过就会上来抱住其亲，有时正面双手抱住其腰部

，有时从后面双手抱住其肚子，有时正面将其抱起来，亲其脖子后面、脸颊两边及嘴角

两边。另6月底其快放假前的一个双休日中午，其去楼上上厕所要关厕所门时，叔叔突

然跑过来把门顶住不让其关门，并当其面将自己黑色短裤和黑白条纹内裤脱下来，还说

“你看呀”，其不想看就闭上眼睛，对方就穿好裤子想来抱其，其马上就把厕所门关上

了，其上好厕所开门叔叔还在门口，将其抱在肩上，其手里拿着手机并给母亲打电话

，后店里悦悦姐姐上楼，叔叔将其放下，后姐姐将其带下楼。其每次被叔叔亲完都告诉

父母，父母会上楼警告叔叔，其被亲了以后很害怕一个人上楼上厕所，小便在楼下解决

，只有大便才不得已上去，晚上还会做恶梦。其辨认出被告人赵某某即前述抱其、亲其

的叔叔。

　　2、证人王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，2020年7月13日20时20分许，其和丈夫在青村镇

长丰路XXX号店铺内看店，女儿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

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一个人上二楼上厕所，二楼要从店铺旁小门上去，门牌号为

青村镇钱忠村罗神651号，楼梯上去是走道，走道边有一个房间是一中年男子跟房东借

的，走到底是其借的卫生间和杂物房，20时30分许，其女儿下来说楼上中年男子又亲她

了，感觉恶心想吐，其和丈夫上楼找对方，对方不承认，其遂报警了。该中年男子大约

两个月前搬来，一个月前，女儿第一次告诉其和丈夫该男子亲她、抱他，其和丈夫去找

对方，男子称看小孩可爱就亲了一下脸，其警告了男子，男子称下次不会了。后来6月

底一天中午，女儿用其另外一个手机跟其微信语音通话，电话里说“妈妈快来楼上救我

”，其当时在店里忙，后店员缪某某上去把女儿带下来，缪某某跟其说男子又抱其女儿

，其又去警告男子。之后其女儿又有几次跟其说男子亲她抱她，有一次对方还脱裤子给

女儿看，其和丈夫都忍了，每次都是警告对方，7月13日两人忍不住就报警了。其辨认

出被告人赵某某即对其女儿进行猥亵的男子。

　　3、证人缪某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，其在青村镇长丰路XXX号店铺工作，被害

人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系老板娘王

2的女儿，平时叫她悦悦姐姐，2020年6月底的一天双休日中午，当时&lt;font

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还没有放假，其在店内

工作，接到王2微信语音电话，传来的是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

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的声音，说“姐姐我在楼上，快来救我”，其马上去二楼

，二楼从店铺旁边小门上去，门牌号是钱忠村罗神651号，其上去看见中年男子站在房

间门口，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站在楼

梯口哭，其上前拉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

21&lt;/font&gt;下楼并问发生什么事，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

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称中年男子将她抱起来扛在肩膀上，其后来告知老板娘，老

板娘称会去警告对方。过了几天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



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放假了，一天跟其说刚刚在楼上又被中年男子亲了，亲了好

几下，亲了脖子、脸颊、嘴巴，而且之前也有过几次，但对方没有脱过她衣服，但有一

次对方在她面前脱裤子给她看。其辨认出被告人赵某某即猥亵&lt;font class=change

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的男子。

　　4、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，被害人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

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出生于2012年1月，案发时年仅8周岁，系未成年人。

　　5、公安机关出具的案发经过证实，2020年7月13日，王2电话报警称女儿&lt;font

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被猥亵，后民警至案发

现场将被告人赵某某传唤到案。

　　6、被告人赵某某的庭审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，在上述时间、地点，以上述方式对

被害人&lt;font class=change yuanw='&amp;王&amp;某&amp;'&gt;王21&lt;/font&gt;实施猥亵

的事实。

　　本院认为，被告人赵某某猥亵儿童，其行为已触犯刑律，构成猥亵儿童罪。公诉机

关指控的罪名成立。被告人赵某某当庭自愿认罪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。综上，本院在量

刑时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认罪悔罪态度等，对辩

护人提出的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。依照经2015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

正案(九)》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、三款之规定，判决如

下：

　　被告人赵某某犯猥亵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。

　　(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

，即自2020年7月13日起至2022年4月12日止。)

　　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，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

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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